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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
寄
每
月
二
元
七
毛
五
 

每
季
八
元
二
毛
五
 

半
年
十
六
元
五
毛
 

全

年

三

十

三

元

.
零
售
每
份
一
毛
五

一
荒
。

一 

中

英

達

成

民

航

協

定
 

一 

英

航

經

香

港

飛

北

京

一
 

、
北
京
路
透
社
電
)
據
英
或
海
外
航
空
 

公
司
駐
香
港
薄
事
處
級
言
人
報
告
，
中
英
兩
 

國
已
達
成
一
項
民
航
協
定
，
准
計
該
公
司
班
 

機
經
由
香
處
飛
往
北
京
。

英
代
表
團
由
喬
治
羅
渣
斯
率
領
六
人
， 

在
北
京
談
判
逾
半
斤
。

據
羅
氏
透
露
，
中
英
簽
定
一
項
民
航
協
 

定
，
將
經
由
歐
洲
，
中
東
輿
印
度
次
大
陸
等
 

中
途
站
，
保
持
倫
敦
與
北
京
間
之
國

83
航
線
 

連
繫
。中

M3
亦
獲
准
由
其
所
指
加
之
航
空
公
司
 

一

將
來
領
唆
航
客
階
經
常
自
北
京
飛
库
倫
敦
， 

一
但
中
國
民
航
局
官
員
已
先
表
示
中
國
客E

屆 

一
時
將
不
擬
經
由
香
港
飛
英
云
。

(
癸
丑
年
五
月
小
 

4.

四
日
)

今
早
晴
午
雨
 

明
早
用
午
^
 

髙8
 度
六
五
 

低
温
度
五
十

的
♦

談

僑

社

改

革

問

題

編
者

^5§-

從
最
近
抗
議
雲
高
華
市
府
建
自
由
大
道
損
害
 #

人
埠
的
事
件
看
來
，
已 

經
證
明
華
侑G

要
團
結
才
仔
力
量
。
吓
日
在
则
啡
室
裏
還
有
許
多
人
以
勝
利

被
告
依
矢
荷
士
曾
以
二
 

千
元
保
釋
外
出
候
審r
現
被
 

沒
收
保
単
，
並
發
出
拘
票
搜
 

索
緝
捕
。
他
在
初
出
庭
應
訊
 

時
，
對
於
本
案
所
控
告
該
項
 

罪
名
，
均
不
承
認
。
但
經
一 

星
期
來
之
審
訊
，
改
變
控
案
 

。
爲
意
閹
勒
索
及
私
藏
弾
葯
 

以
作
非
法
目
的
，
他
始
行
俯
 

官
自
認
有
罪
。

起
訴
官
詹
美T
貝
拿
指
 

控
另
犯
兩
罪
，
在
隐
袋
私
藏
 

弾
葯
意
圖
爆
炸
，
及
準
備
毀

者
的
姿
愈
，
針
對
這
次
抗
議
成
功
的
喜
訊
，( 

高
談
闊
論
•
委
一
也
是
値
得
僑
胞
高
興
的
一
一
一 

件
事
。可

是
老
華
僑
和
我
坐
在
 
一
隅
，
以
冷
靜
一
一 

的
態
度
淸
談
，
對
目
前
的
情
况
，
一
則
以
喜
一 

，
一 
則
以
悲
，
尤
其
是
來
加
數
十
年
的
老
華
 

僑
，
對
於
唐
人
埠
爭
奪
和
分
裂
的
情
况
，
已一一 

經
了
然
看
透
，
只
抱
着
家
醜
不
外
傳
的
心
理
一
一 2

埠
及
華
僑
共
同
福
利
的
大
前
提
之
下
，
屢
次
 

~
成
功
，
實
在
華
僑
的
人
才
多
了
。

- 

可
悲
是
倩
社
中
，
尙
有
少
數
仍
未
能
跟
 

一
上
時
代 

仍
像
數

4,

年
前
一
俄
，
甚
至
漸
形
 

式
微
，
而
有
急
待
改
革
之
必
要

C

或
日
：
橋 

)
社
可
在
慢
進
的
改
革
。
但
老
華
僑
認
爲
這
又
 

一
一
是
自
欺
欺
人
的
說
法
，
因
數
十
年
來
都
是
由
 

(
少
數
份
子
把
持
，
以

81

有
利
可
圖
，
那
肯
給

一
一
予
改
革
呢
？
除
非
能
够
依
照
民
主
的
選
擧
方
 

二
法
，
正
式
由
各
成
員
自
由
選
擧
賢
能
，
這
様

，
認
爲
其
中
的
一
切
不
足
爲
外
人
道
而
已
。 

至
於
認
 S
可
喜
者
，
就
是
看
到
這
 

代

的
華
僑
，
在
學
識
能
力
等
方
面
均
有
很
大
的
 

^
^
£
^

6) 
親
力
親
爲
•
在
繪
護
唐
人

才
有
充
份
能
幹
的
人
員
辦
理
公
益
事
務
。
但 

一
有
石
社
團
數
十
年
來
不
公
開
，
又
將
如
何
？

或
危
害
金
命
，
但
暫
時
停
止
進

行
。

貝
拿
曾
對
法
官
指
證
，
被
告
舍
里
瑪
士
 

係
一
製
何
能
手
，
應
依
矢
荷
士
之
要
求
而
行
 

動
，
事
前
未
知
其
目
的
何
在
。

舍
甲
瑪
士
曾
對
該
公
司
人
員
謂
，
有
炸
 

彈
在
 
一
唸
袋
，
另
一 
韓
在
機
中
，
要
求
二
十
 

萬
元
代
價
，
告

：：

該
彈
之
位
置
 

經
檢
查
後
 

實
無
此
事
。

女

皇

將

訪

都

朗

度
 

食

品

人

員

検

査

嚴
 

(
都
朗
度
加
拿
大
社
電
)
據
悉
：
女
皇 

依
莉
沙
 

於
本
月
訪
加
，
對
於
在
此
間
舉
行
 

宴
會
之
兩
大
旅
舘
烹
製
菜
式
及
酒
水
人
員
， 

均
特
會
加
衛
生
 

16
査
工
作
，
以
策
安
全
。 

田
據
政
府
衛
生
法
例
，
規
定
凡
在
旅
舘
 

及
殮
館
烹
製
食
品
人
員
，
必
电
於
每
兩
年X
 

光
照
肺
一
次
。
此
爲
市
府
南
生
當
局
經
常
執
 

行
之
憎
例
。

該
兩
旅
舘
，
卽
爲
寶
路
約
旅
舘
，
及
四 

季
梳
里
頓
旅
館
"
但
負
責
安
排
此
次
女
皇
訪
 

加
旅
行
人
員
，
要
求
對
於
處
理
食
品
喧
房L
 

作
者
，
一
律
增
加
予
以
衛
生
嚴
密
檢
查
•
甚 

至
涉
及
口
腔
•
鼻
子
等
部
分
。

料

卑

詩

將

接

嚙

林

業
 

採

行

國

營

化

大

計

劃
 

(
雲
高
華
加
拿
大
社
電
)
卑
詩
自
由
黨
 

領
袖
安
德
臣
稱
：
新
民
主
黨
政
府
目
的
在
一
卜 

次
省
選

：S

前
，
將
接
管
单
詩
礦
工
業
百
分
四
 

十
至
五
十
，
及
森
林
業
百
分
之
五
十
。 

安
德
臣
係
在
軍
人
俱
樂
部
演
講
時
，
作 

此
項
陳
述
。
他
謂
係
跟
 

lla
他
所
覺
得
新
民
主
 

黨
强
烈
圖
謀
資
源
工
業
之
國
有
化
，
而
作
此
 

預
料
。他

又
謂
：
目
前
只
有
他
意
省
議
會
中
的
 

反
對
黨
領
袖
，
作
公
平
正
大
的
對
抗
新
民
主
 

黨
國
有
化
政
策
。
巴
律
政
府
従
事
礪
業
林
業
 

之
收
管
後
，
又
恐
醴
績
而
敢
管
交
通
事
業
。 

他
表
示
願
爲
良
好
政
府
政
策
而
致
力
。

柬
局
構
成
停
火
之4
重
威
脅
，
唯
一
可
行
辦
 

法
在
於
終
止
衝
突
由
柬
國
人
士
日
行
裁
判
 

，
美
全
力
支
持
倫
諾
政
府
向
此
方
面
努
力
。 

東

南

亞

美

軍

事

合

約
 

停

火

後

增

三

百

萬

元
 

(
華
盛
幀
美
聯

Ct
電
)
據
美
威
斯
康
辛
 

州
民
主
黨
衆
議
員
腐
斯
亞
士
賓
透
騒
稱
：
美
 

軍
在
東
南
势
之
全
部
國
防
合
約
總
價
値
，
至 

四
月
一
日
爲
止
 

已
比
一
月
廿
七
日
在
巴
黎
 

簽
署
停
火
協
定
時
，
增
加
三
百
萬
美
元
。 

最
大
宗7
合
約
乃
與
「
美
國
航
空
公
司
 

一
」
簽
署
，
專
在
泰
國
作
出
入
運
輸
/
用
 

共 

達
四
千
一
百
 5
卜
萬
元
。

其
次
爲
一
百
一
卜
八
家
美
國
大
小
油
公
 

一
司
，
共
達
一
億
大
干
零
匕
+
萬
美
元
。
另
有
 

個
別
合
同
廿
八
單
，
起
砥
均
在
一
百
禺
美
元
 

以
上
。亞

士
實
議
員
幷
謂
：
此
項
資
料
均
是
由
 

國
防
部
所
供
給
。

柬

游

兩

路

威

脅

金

邊
 

迫

擊

火

箭

攻

襲

機

塲
 

(
金
邊
美
聯

ft
電
)
柬
游
部
隊
自
上
週
 

一
末
以
來
，
昨
晚
第
二
次
以
迫
擊
及
火
箭
炮

N
S  

金
邊
東
北
部
巴
潭
彭
軍
用
機
場
，
旋
卽
肉
搏
 

一 
突
擊
 

政
府
軍
死
三
人
 

柬
游
損
失
未
詳
。 

柬
游
現
仍
沿
第
四0
公
路
威
脅
金
邊
， 

曾
滲
透
柬
軍
兩
個
據
點
•
該
公
路
乃
物
資
接
 

濟
金
邊
之
生
命
線
 

政
府
軍
亦
志
在
必
守
， 

美
機
管
砒
臨
助
陣
，
炸
痛
聲
傳
金
邊
城
內
。 

柬
游
另
在
距
筆
三
號
公
路r
.一哩
處
， 

包
圍
 
一 
支
政
府
車
，
遂
更
迫

izr
威
脅
金
邊
， 

通
至
南
越
邊
界
之
湄
公
河
沿
岸
全
線
，
亦
在
 

束
游
大
炮
控
制
中
。

(
雲
訊
)
希
腊
移
民
米
基
舍
里
瑪
士
， 

廿
六
版
，
被
控
用
炸
彈
恐
甦
，
企
周
勒
索
加
 

拿
大
航
空
公
司
二
十
萬
元
一
案
，
經
咋
判
决
 

乾
禁
四
年
。

此
案
係
由
巡
廻
庭
法
官
亠
八
維
華
池
審
訊
 

到
决
。
他
臂
謂
••
主
謀
人
爲
依
矢
荷
士
，
但 

未
見
出
庭
應
訊
。

美
採
新
經
濟
措
施
對
付
通
貨
膨
脹

画

臣

宣

怖

實

行

▲

論

,b

(
華
盛
頓
十
四
日
美
聯
社
電
)
美
總
統
匿
臣
昨
晚
向
全
戚
發
表
電
視
廣
播
，
針
對
國
內
 

悪
性
通
貨
膨
脹
，
採
取
凍
結
物
價
的
措
施
，
其
內
容
如
后
：

全
國
消
費
物
價
指
數
，
以
六
月
一
日
至
八
日
期
間
爲
標
準
，
實
行
凍
結
六
十
天
，
然
後
 

爭
取
時
間
，
以
謀
全
面
控
制
方
針
及
歩
驟
。
該
項
凍
結
物
價
令
■
昨
星
期
三
晚
起
立
卽
生
效
 

對
工
資
 

房
租
 

利
息
，
股
利
，
農
產
品
出
售
前
價
格
等
則
不
予
凍
結
，
其
它
物
價
及
 

勞
務
等
則
一
律
凍
結
。
希
果
八
月
十
二
日
前
已
草
成
「
經
灣
第

pg 
階
段
」
初
計
副
，
作
進
一

步
之
全
面
有
效
控
制
。
屈
時
標
準
將
千
提
備
一
 

意

交

n

一
竟481

■

若

春

養
 

，
且
若
干
部
份
將
屬
强
制
的
進
行
原
則
，
主

隶

省

卷

倣

罂

番

SSM

 

要
並
將
安
定
零
售
的
食
物
及
汽
由
等
兩
風
價
一
 

柬

局

應

由

柬

人

解

决

格
。 

華
盛
/
美
聯
社
電
一
對
北
京
柬
埔
寨
 

匿
臣
要
求
國
會
授
 

f- 
更
大
特
權
，
管
制
一
流
亡
政
府
.
兀
首
他4
諾
王
子
昨
週
末
在
南
斯
 

若
干
五
穀
出
口
，
以
免
影
響
本
费
消
費
市
場
-

拉
夫
所
發
表
報
吿
 

謂
曾
多
次
獻
議
，
由
美
 

總
統
匿
臣
育
接
輿
其
談
判
謀
求
柬
國
和
平
一
 

事
。
美
國
務
院
發
出
反
應
 

對
施
漢
諾
歷
次
 

建
議
 

均曾*-

以
婉
拒
 

美
國
政
府
相
信
 

柬
國
應
存
不
受
外
來
干
涉
之
下
 

由
其
國
內
 

人
士
白
行
談
判
謀
求
解
决

又
稱
：
美
國
政
府
前
曾
由
匿
臣

4w
統
在

，
總
之
，
以
美
消
費
者
利
益
爲
前
提
。 

着
令
模
務
局
嚴
查
各
大
公
司
出
塞
黄
物
 
- 

過
去
漲
價
是
否
合
理
，/

要
求
钱
會
准
下
撤
 

除
肉
類
入
口
税
•
包
括
若
干
其
它
美
國
已
感
一
 

到
缺
乏
之
物
品
。
如
鋅
及
夾
板
等
。

同
時
呼
籲
國
會
従
速
考
盧

Bt 准
自
阿
拉

斯
加
開
闢
新
油
官
，
以
解
救
迫
切
之
美
國
油
 

其
向
國
會
致
供
之
外6
國
情
書
中
表
示
：
「

**$# 
宏蔵範 « 

一*俠除野

卑

詩

電

話

公

司

員

工
 

獲

加

薪

百

分

之

卜

七

(
雲
訊
)
車
詩
省
電
話
公
司
職
目
，
已 

爭
取
更
多
養
老
金
權
 S
。

據
用
詩
僧
話
公
司
發
言
人
稱
：
馥
公
司
 

職
員
對
他
們
新
合
同
,
兩
年
爲
期
，
已
得
到
 

加
薪
百
分
之
十
匕
,
對
養
若
退
依
金
之
增
加
 

一
，
亦
已
達
到
理
想
•

該
項
新
合
同
已
於
日
昨
星
期
 
一 
達
成
協
 

議
，
電
話
工
人
聯
誼
會
三
位
工
會
代
表
興
資
 

方
公
司
三
位
代
表
，
在
主
要
權
益
委
員
會
中
 

决
定
協
痢
。

一 

該
委
員
曾

111

管
理
主
持
 #

老
退
休
基
金
 

等
四
個
委
員
會
之
 
一
。
新
合
同
至
一
九
匕
四
 

年
十
二
月
卅
 
一 
滿
期
。

馬

氏

伉

一

儷

音

樂

世

家
 

兩

女

成

名

獲

優

勝

獎
 

(
雲
科
 

音
樂
世
家
，
信
革
裔
馬
拉
利
 

暨
夫
人
艰
格
烈
(
浮
苜
)
及
他
們
的
兩
位
愛
 

女
名
叫
愛
黛
和
杜
斯
嘉
一

愛
黛
今
年
年
僅
卜
三
歲
，
演
奏
鋼
琴
已
 

成
名
，
參
加
一
九
七
三
年
基
雲
尼
斯
音
樂
慶
 

會

，
一
連
榮
獲
三
項
優
勝
獎
。

她
旦
榮
獲
鋼
琴
演
奏
哥
斯
柄
卡
克
杯
奨
 

比
赛
優
勝
獎
。

杜
斯
嘉
，
現
年
十
一
歲
，
一
九
六
九
年
 

時
肄
業
小
學
 
一 
年
級
，
榮
寿
加
東
安
省
都
朗
 

度
埠
音
樂
學
院
獎
章
。

她
倆
父
母
馬
氏
伉
儷
•
门
教
授
，
樂
爲
 

生
，
堪
稱
音
樂
世
家
。

加

九

城

市

航

空

工

潮
 

經

巳

開

始

輪

流

罷

工
 

(
滿
地
可
加
拿
大
社
電
)
由
昨
星
期
- 

日
起
，
加
拿X
九
大
城
市
加
拿
大
航
空
公
司
 

七
百
五
十
七
位
機
械
工
人
開
始
罷
工
。 

國
際
機
械
工
人
協
會
現
横
績
要
求
，
加 

强
壓
力
，
以
求
便
加
拿
大
民
航
公
司
解
决
合
 

同
糾
紛
♦

宛
地
辟
,
纵
問
頓
,
奧
太
瓦
•
古
璧
市
 

■
雷
振
打
,
域
多
利
，
豆
利
福
市
，
夫
力
列
 

頓
，
及
紐
芬
蘭
聖
約
翰
等
 

九
大
城
市
國
際
 

機
械
工
人
協
會
會
員
罷
丄
。

他
們
輪
流
作
廿
四
小
時
罷
工
.
就
督
人
 

事
人
員
匆
匆
趕
至
各
機
場
担
任
職
責
，
幸
至
 

今
僅
有
一 
班
機
臨
時
取
消
而
已
。

雲

市

設

計

發

展

部
 

擬

限

制

建

築

高

樓
 

(
雲
訊
)
據
雲
市
政
府
設
計
及
市
政
發
 

展
部
報
告
.•
已
提
議
市
議
會
應
暫
時
批
准
限
 

制
發
展
市
中
心
鬧
區
。

叔
市
政
發
展
部
，
認
爲
市
區
中
心
高
樓
 

大
廈
及
人
口
稠
密
•
過
度
發
展
 

應
該
加
以
 

限
制
。西

區
住
宅
匾
亦
應
擬
建
議

01
以
同
一
様
 

之
限
制
、
申
請
建
築
 a
宇
八
卜
英
尺
高
之
申
 

請
耆
■
將
由
市
技
術
設
計
局
级
給
准
照
後
， 

才
得
批
准
興
舖
。

此 
一 
項
計
劃
。
且
將
.卜
坤
市
中
心
鬧
區
 

樓
宇
分
爲
三
大
類
。

謀

刺

小

蔣

犯

鄭

才

 

由

英

遣

回

美

國

判

罪
 

C

倫
敦
路
透
社
電
)
被
控
曾
於
一
九
七
 

零
年
在
紐
約
謀
和
蔣
經
國
不
遂
乙
台
■
藉
華
 

人
鄭
自
才
，
經
於
今
晨
自
此
間
帝
杜
魯
國
際

黨
議
員
麥
紐
遜
向
國
會
提
案
，
將
美
國
捕
魚
 

領
海
權
，
由
卜
二
里
擴
展
至
二
百
里
。 

前

部

屬

控

吿

基

辛

格
 

竊

聽

電

話

要

求

賠

償
 

革
盛
頓
美
聯
社
電
)
「
水
門
醜
案
」

機
場
，
在
便
衣
偵
探
監
護
下
，
乘
機
遣
囘
黄
 

新
發
展
，
綜
報
如F
。

國
，
送
返
法
院
待
判
罪c

一
，
前
匿
出
商
務
部
長
史
丹
斯
在
合
院

鄭
曾
被
樫
於
一
九

CT
零
年
在
紐
約
開
槍
 

特
委
會
證
供
已
畢
、
對
「
水
門
「
事
件
，

18 

謀
剌
由
台
灣
訪
美
之
蔣
介
石
長
子
經
國
(
當 

自
始
至
終
，
旣
不
知
情
，
亦
未
參
予
。 

時
任
行
政
見
副
為
畏
兼
國
防
部
部
長
)
， 

19 

二
，
今
晨
參
埼
續
審
，
由
前
「
重
選
匿
 

彈
未
中
，
小
蔣
安
然
無
恙
。 

臣
爲
總
統
委
員
會
」
副
主
任
麥
格
魯
達
出
證
 

鄭
旋
被
捕
落
案
，
並
於
翌
年
五
月
間
在
，
準
備
大
爆
內
県
，
其
供
詞
料
將
反
證
史
丹
 

紐
約
初
庭
判
决
至
名
成
立
，
僅
待
宣
判
刑
罪
 

斯
所
謂
全
不
知
情
係
說
謊
者
，
同
時
指
證
去
 

而
已
，
誤
竟
被
逃
脱
，
潛
往
瑞
典
 

美
依
條
 

年
協
商
的
種
種
行
爲
，
前
檢
察
尼
米
曹
々
前
 

約
申
請
引
渡
成
功
，
在
押
返
美
國
途
中
經
倫
 

白
宮
法
律
顧
問
迪
恩
均
曾
參
加
討
論
，
泰
氏
 

敦
時
,
鄭
突
在
饅
匕
昏
迷
不
省
人
事
，
急
送
 

慨
然
承
潔
株
連
 

水
門
一
，
幷
作
出
許
多
鉛
 

當
地
醫
句
施
 8
 
旋
更
一
度
罷
食
•
抗
議
遣
 

但
堅
稱
匿
臣
對
彼
等
做
錯
實
不
知
情
。

囘
美
國
，
其
親
友
更
奔
击
呼
籲
聲
援
，
並
聘

三
，
前
美
國
國
家
安
全
委
員
會
隸
基
辛

名
律
師
卜
保
格
辯
證
，
歷
八
個
片
之
上
訴
， 

格
博
士
屬
卜
一
 
高
官M
爾
普
林
，
以
其
住
家
 

經
英
國
兩
法
庭
及
上
議
院
先
後
判
决
，
鄭
之
 

曾
爲
基
辛
格
批
掂
白
宮
特
務
小
組
人
員
偸
裝
 

行
爲
並
非
政
治
性
質
，
故
必
須
遣
囘
美
國
，

電
話
窺
聽
儀
器
，
認
爲
對
他
本
人
係
一
項
侮
 

律
師
最
後
上
禀
英
政
府
入
政
部
長
羅
拔
卡
爾
 

辱
及
損
壊
其
聲
譽
和
地
位
，
今
日
向
初
庭
提

出
法
律
訴
訟
•
控
告
基
辛
格
，
白
宮
若
干
髙

，
卒
仍
维
持
原
%

。

律
師
揚
苜
.•
鄭
如
遣
囘
美
國
，
最
後
必
 

官
仪
聪
邦
政
府
杲
噌
，
員
，
客
求
兄
償
精
神
 

豈
台
灣
引
渡
，
賣
到
台
灣
，
鄭
恐
難
逃
•
死 

及
物
質
兩h
面
之
損
失
 

其
、
巻
力
法
爲
在
 

，
或
受
體
刑
，
他
幷
曾
致
電
-
歐
洲
人
權
保
 

被
竊
聽
長
時
間
內
(
自
一
九
六
力
年
至
一
九
 

障
委
員
會j

，
呼
籲
援
助
，
但
至
今
尙
無
下
 

七
零
年
.
約
達
八
個
月
至
廿
五
個
月
)
，
毎 

文 

”
 

) 

日
賠
償
斐
金
壹
白
元
。

忘

負

即

箏
,
(

巨

二

艮

 

四
，
冃
宮
副
新
聞
祕
書
華
倫
仍
堅
稱
匿
 

美

能
 

.49 
將

擴

至

二

百

里
 

臣
對
報
紙
•
電
視
及
電
台
等
報
導
「
水
門
」 

(
華
盛
氮
美
 

161
社
電
)
単
窿
循
州
民
主
 

因
無
時
間
，
仍
少
收
閱
收
聽
。

^lllilllH
*n**M

I6e^*

美

曾

恫

嚇

南

越

總

統

阮

文

紹

否

决

其

各

種

異

議
 

越

停

火

新

協

議

內

容

 

(
巴
饕
季
聯
社
■
)

美
總
統
顧
間
基
器

18

博
士
與
北
越
特
使
黎
德
壽
此
次
於
四
月
中
旬
 

再
次
重
晤
會
談
♦
變
方
折
衷
傅
俎
，
達
成
一
項
新
的
協
議
，
誤
南
越
總
紆
阮
文
紹
竟
從
中
作
 

硬
，
基
辛
格
侬
\
週
末
飛
返
単
盛
頓

6|
美
總
統
匿
臣
報
吿
，
結
果
决
定
對
阮
之
巽
訓
不
予
理
 

會
，
基
辛
裕
敏
期
貳
重
返
巴
黎
，
昨
日
即
與
黎
德
壽
完
成
手
續
，
下
午
极
戰
有
關
四
方
面
舉
 

行
簽
字
手
婚
。

一

所
簽
以
件
，
長
達
二
千
五
百
字
，
據
解
釋
，
幷
非
「
新a
定
」
，
只
對
「
舊
協
定
」
附

加
說
明
而
已
，
內
容
共
十
四
点
如
后
：

九
、
准
許
紅
十
字
會
在
平
民
俘
虜
釋
放

一
、
美
國0
卽
停
止
倣
機
飛
臨
北
越
上
 

前
探
視
，
與
軍
事
笹
文
員
之
調
查
隊
合
作
，

繼
消
尋
覓
陣
亡
者
墳
墓
及
失
踪
軍
人9 

十
、
重
甲
原
協
定
第
十
一
條
法
，
呼
籲
 

南
越
及
越
共
不
得
採
敗
任
何
報
復
行
爲
，
以 

便
保
證
民
主
選
鑒
之
順
利
。

並
重
申
原
協
定
，
由
「
國
家
修
睦
及
協
 

調
委
員
會
」
主
辦
之
全
阈
性
自
由
選
舉
，
由. 

國
際
加
以
敢
督
。

十
壹
、
中
卽
道R
原
協
定
之
第
十
匕
條
嶽
， 

承
認
國
際
欧
察
團
及
四
方
面
軍
事
小
組
各
成
 

員
，
應
享
有
外
交
特18

及
豁
免
權
。 

十
二
、
南
越
及
制
共
鹿
卉
國
蝶
監
察
團
 

有
全
部
自
由
行
動
之
權
，
並
應
由
|K

方
予
以
 

協
助
。十

三
一
應
嚴
格
遵
行
原
協
定
第
廿
條
款
 

，
~
切
外
國
軍
険
，
應
自
突
國2
柬
埔
寨
等
 

兩
國
境
内
撤
走
。

十
四
、
学
國
與
北
越
在
四
日
内
，
應
卽
 

恢
復
經
援
談
判
。

空
窺
察
。

二
、
五
日
內
美
興
在
北
越
領
海
內
恢
復
 

掃
雷
丁
作
，
並
頊
於
卅
日
內
全
部
完
成
。

三
、
命
令
所
管
南
越
及
越
共
兩
方
之
武

裝
部
隊
，
於
今
日
(
星
期
四
)
晚
上
九
時
， 

(
雲
高
単
時
聞
)
停
止
査
切
戰
鬥
。 

四
•
南
越
及
越
共
應
嚴
格
遵
行
，
原
協
 

定
第
貳
及
第
三
兩
條
款
，
號
召
立
卽
停
止
一
 

般
的
衝
突
，
普
双
方
管
匾
建
立
通

85
關
係
 

五
、
雙
方
各
自
一 
月
廿
八
日
停
火

38

定 

生
效
後
，
從
所
信
之
土
地
微
囘
原
陣
地
。 

六
•
由
南
越
及
越
共
雙
方
前
線
戰
區
司
 

令
直
接
聯
絡
，
防
止
新
的
戰
鬥
爆
發
，
保
證
 

双
方
醫
葯
物
資
供
應
通
行
無
阻
。

七
、
重
計
原
協
定
第
七
條
款
，
除
根
據
 

以
一
補
一
力
麻
則
外
，
禁
止
變
方
續
運
兵
員
 

武
器
至
南
越
~
且
祇
准
由
指
定
地
点
運
入
。 

八
、
南
越
及
越
共
釋
放
所
有
平
民
俘
虜
 

，
並
向
第
方
呼
籲
盡
在
四

-(-五
天
內
完
成
。

全半每派 
年年季整 

三十与


